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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济住字〔2019〕33号

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

部分政策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住房公积金受委托贷款银行，市住房公

积金管理中心各分支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

不是用来炒的”定位，支持缴存职工合理住房需求，抑制投机性

购房，防范资金流动性风险，根据住建部《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

贷款业务规范》和《济宁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

（济住字〔2019〕32号）有关规定，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

会研究通过，现将我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称公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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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贷款）部分政策调整如下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借款申请人须为购房主体之一，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前

不得变更本次公积金贷款抵押房屋登记的不动产权人。

（二）共同申请人须为借款申请人配偶。

（三）购房合同签订主体或产权人为多人的，须为夫妻或直

系血亲父母子女关系。

（四）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双方累计为第二次申请公积

金贷款，须距离首次公积金贷款结清日超过 12个月。

（五）调整公积金贷款额度的核定标准：

1.可贷额度依据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住房公积金账

户余额、缴存时间、还贷能力、债务情况等条件综合核定。

（1）根据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

和缴存时间核算贷款额度 1=（借款申请人公积金缴存余额+共同

申请人公积金缴存余额）×缴存时间系数×倍数。

缴存时间系数及倍数由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

称市公积金中心）根据资金运行情况及房地产市场形势动态调

整。本次确定缴存时间系数为：至贷款申请之日，连续足额缴存

3年以下为 0.6，连续足额缴存 3年及 3年以上为 1；倍数为 10

倍。

缴存余额为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贷款申请时济宁本地

公积金账户内缴存余额，扣除近 12个月内的不定额补缴总额（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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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全国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进行转移而进行不定额补缴除外）。

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，按连续正常缴存

时间较长的一方确定缴存时间系数。

（2）根据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还贷能力核算贷款额度

2=（借款申请人近 12个月平均缴存基数+共同申请人近 12个月

平均缴存基数）×12×贷款申请年限×还贷能力系数。

还贷能力系数由市公积金中心根据资金运行情况及房地产

市场形势动态调整。本次确定还贷能力系数为 40%。

（3）可贷额度为贷款额度 1和贷款额度 2中的较低值扣除

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尚未还清的债务总额。

2.其他核定贷款额度相关规定不变：①首次使用公积金贷款

的，最高贷款额不得高于购房总价款的 70%；第二次使用公积金

贷款的，最高贷款额不得高于购房总价款的 60%。所购房屋价格

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，应当以评估价确定贷款额度；②贷款最高

额度不得超过抵押物现有价值的 70%；以有价证券作质押担保

的，不得超过有价证券面值的 90%，并以有价证券到期日为贷款

期限；③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40万元。

3.公积金贷款实际额度按照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申请

贷款额和上述贷款额度核定标准确定。申请贷款额不超过上述任

何一项规定的，以申请贷款额作为实际贷款额；申请贷款额超过

上述任何一项规定的，以其中最低限额作为实际贷款额。

（六）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双方累计为第二次申请公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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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贷款，房屋套数核查范围调整为济宁市行政区域内。

二、其他需说明事项

（一）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双方累计为第二次申请公积

金贷款，需查询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房屋套数及贷款情

况，不再查询其他共有产权人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在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前，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任何一

方均不得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。

（三）夫妻、直系血亲父母子女共同购房，其中一方及配偶

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，其他非借款申请人的产权人不得

以本次购房行为申请公积金贷款及商业贷款；其他非夫妻、非直

系血亲父母子女关系的亲属及法律意义上无任何关系的自然人

共同购房的，产权人任何一方均不得申请公积金贷款。

夫妻关系提供结婚证；直系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提供户口薄，

若不在同一户口薄的，也可通过出生医学证明、独生子女证明、

法院判决书等已有材料进行佐证。

（四）因工作调动至济宁本地而进行异地转移接续缴存和属

于军队转业安置的借款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，缴存时间系数按其

申请贷款时济宁本地公积金缴存情况核定缴存时间系数，缴存余

额按照其在济宁本地账户内缴存余额核算。

（五）共同申请人在异地缴存的，缴存时间系数按借款申请

人连续汇缴情况核定，共同申请人异地缴存余额不计入贷款额度

计算公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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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次调整未涉及的政策按原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19 年 10月 2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0

月 20日。公积金贷款受理时间在 2019年 10月 21日（不含）之

前的，按原政策执行。本通知施行前公布的公积金贷款政策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19年 9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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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9月 20日印发


